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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概述

項目
總面積

（㎡）

公有面積

（㎡）

私有面積

（㎡）

公有面
積比例
（％）

土地 36,517 36,083 434 98.81 

建物 0 0.00 0 0.00

◼原舊酒廠地上建物皆已拆除

◼目前為停車場及綠地使用

◼公有土地面積比例為98.81%

◼私有土地共3筆 (3名所有權人)

◼無私有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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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配合都市更新意願調查

◼101年5月19日問卷調查：3人皆回覆有意願配合都市更新，以

權利變換或價購、徵收方式辦理

◼101年10月4日地主說明會：林東雄、黃碗如出席，再次表達

配合都更辦理價購意願

◼102年6月電話詢問：3人皆表達同意配合價購作業，要求儘速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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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面積 (㎡)
公告現值

(元/㎡)

公告地價
(元/㎡)

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
種類

他項權利人

楠樹腳段
一小段

51-2 144 24,700 7,400 林東雄

51-5 149 24,700 7,400 李志偉 抵押權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51-6 141 24,700 7,400 黃碗如 抵押權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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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作業預定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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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101年5月~11月問卷調查、地主說明會、價購同意書

101年12月~102年6月

更新單元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

招商甄選文件製作

協議價購作業

第四階段

102年~103年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協議價購作業（屏東縣政府協助）

甄選實施者作業

1.招商說明會

2.廠商訪談

3.甄選公告

103至

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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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議題1：委託實施契約及設定地上權契約事項釐清

◼地上權期間屆滿前公有財產之管理與監督，包括履約管理、所
有權登記、營運、地上權消滅建物處理、移轉等權責釐清

◼本府與國有財產署協商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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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事項說明

101年11月
本府召開招商文件審查會議，招商文件依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招商手冊（草案），
研擬兩方之委託實施契約（草案）（主辦機關與實施者）

101年11月 為獲辦理本計畫受理職權，本府向國有財產署提出委託或授權契約締定之建議

101年11月

國有財產署回覆委託授權契約之建議，表示本府已獲營建署委託，應備具本案執
行之職權，無簽定委託契約之需要。因本府無土地管理單位之授權，而委託實施
契約部分事宜應由土地管理機關辦理，而研議將土地管理機關納入之三方委託契
約（草案）（主辦機關、國有財產署與實施者）

102年1月 本府向國有財產署提出三方委託實施契約（草案）之建議

102年2月
國有財產署函覆表示「本署為本都市更新案之參與者，不宜為辦理公開評選及簽
訂都市更新委託實施契約之一方」

102年5月 為釐清辦理權責與招商文件修改事宜，本府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協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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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設定地上權模式：雙方契約架構

◼政府辦理事項（屏東縣政府）

◆於公告招商前完成先期規劃、土地

取得及更新地區劃定、更新事業興

建監督等作業

◼民間企業辦理事項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主管機關

審議，經核定發佈實施後，取得地

上權投資開發，並負責更新後相關

設施之營運

◼地主辦理事項（國有財產署）

◆更新事業營運管理

◆地上權與建物移轉、處份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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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規劃作業

公告更新地區

招商準備作業

公告招商

資格及綜合評選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計畫執行

營運

興建

地上權期限屆滿

委
託
實
施
契
約
期
間

設
定
地
上
權
契
約
期
間



屏東舊酒廠及露店市場更新招商作業高雄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招商文件案例

契約期間：以都市更新計畫工程備查之日為契約終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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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契約總期間

本契約期間，自本契約生效之日起算至乙方依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備

查後，並依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妥產權登記及本契約所定之相關義務完

成之日止。

2.2 設定地上權契約終止

設定地上權契約存續期間屆滿終止時，本契約亦同時終止。

2.1 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地上權存續期間，自乙方依本契約第3條規定會

同甲方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算，為期五十年。但委託實施契約於契約總

期間屆滿前提前終止者，本契約一併終止，乙方並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地上權

塗銷登記。

2.2 如主辦機關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延完成依委託實施契約第4條規定應

辦事項者，乙方得以書面請求甲方，就主辦機關遲延完成之日數，相對展延地

上權存續期間，然乙方仍應依本契約之規定給付展延期間之地租予甲方。

委
託
實
施
契
約

設
定
地
上
權
契
約

參考案例：台北市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計畫招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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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事項說明

◼因本案並非屬公共設施性質之設定地上權案件，故主辦機關無

對廠商進行後續監督與管理之責任，其委託都市更新事業實施

契約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工程完成興建備查終止

◼都市更新事業完成後至地上權期間屆滿前之公有財產管理與監

督，包括履約管理、所有權登記、營運、地上權消滅建物處理

、移轉等工作，應回歸所有權人管理之機制，而本案土地管理

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署，上述工作項目應屬國有財產署之權責

◼配合國有財產署之意見，本府修改委託契約（草案）為兩方契

約，依職權分析將原屬委託契約項目之土地交付、管理、營運

監督等項目，改列為設定地上權契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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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議題2：私有土地取得權責

◼更新單元東南側私有土地，應由國有財產署臺灣南區辦事處屏
東分處辦理，而辦理時程建議於公告招商前，並且由國有財產
署編列預算支應協議價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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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事項說明

101.06.18

招商工作會議，本更新單元之公有土地及基地東南側私有土地（共計約434㎡），
由屏東縣政府依據都市計畫法第68條相關規定辦理徵收前協議價購作業後，採設
定地上權模式公告招商，其協議價購所需費用由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編列預算支應

101.12.26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函示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屏東分處，儘速續處預算編列
及向私有地主洽商價購等事宜，至倘價購未果，涉需採徵收方式處理時，因本局
非需地機關，應由屏東縣政府編列預算辦理徵收作業

102.06.05
本府函詢國有財產署，考量本更新單元涉私有土地，爰請提供該等私有土地目前
協議價購辦理情形及預計取得時間

102.06.17

國有財產署回覆依101年6月18日會議記錄，由本府依都市計畫法第68條相關規定
辦理徵收前協議價購事宜，並簽訂土地協議價購協議書，待更新計畫提送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再進行價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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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分析

法令名稱 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都市計畫法 第68條
辦理更新計畫，對於更新地區範圍內之土地及地上物，得依法實施徵
收或區段徵收

都市更新條例 第25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
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土地徵收條例

第10條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申請徵
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
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
業或已舉行公聽會或說明會者，不在此限
需用土地人興辦之事業無須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有第二
項但書情形外，應於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前，先舉
行公聽會

第11條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
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
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
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第一項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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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事項說明

◼需用土地人之釐清

◼國有財產署私有土地取得之工作執行期程（預算編列情形、協

議價購金額及期程）

◼為維護更新招商作業執行之合法性，降低土地價格波動造成之

履約爭議，請國有財產署於招商公告前先行協議價購，取得土

地所有權後，再辦理招商作業公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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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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